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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今日共享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

内容 

预计 2021 年发

生金额 

2020 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如有）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代理服务费 

采购汽车 

车辆维修 

拖车服务 

16,700,000.00 11,024,679.64 

预计 2021年度公司与关

联方加大资源整合与协

同力度。 

出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租赁费 3,473,600.00 2,344,115.57 

预计 2021年度公司与关

联方加大资源整合与协

同力度。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商

品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租入房屋 60,000.00 57,142.86  

合计 - 20,233,600.00 13,425,938.07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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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关联交易情况以及公司 2021 年经营计划，预计

公司 2021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一）提供租赁服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发生金额 

1 
余姚轿辰雷克萨斯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8.00 

2 
宁波轿辰宝晨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30.00 

3 
宁波轿辰凯盛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5.00 

4 
宁波润达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30.00 

5 
舟山轿辰润达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2.00 

6 
宁波市康发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8.00 

7 
宁波轿辰康嘉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2.00 

8 
宁波奉化轿辰康发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00 

9 
宁波兴宁达众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5.00 

10 
宁波轿辰甬宸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30.00 

11 
宁波轿辰众捷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6.00 

12 
宁海轿辰新源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5.00 

13 
宁波金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5.00 

14 
慈溪金港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00 

15 
宁波轿辰丰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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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宁波市坤源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8.00 

17 
宁波北仑之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6.00 

18 
宁波盈通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2.00 

19 
浙江浩田汽车有限公

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2.00 

20 
宁波轿辰坤通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00 

21 
舟山中兴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3.00 

22 
宁波市兴欣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8.00 

23 
宁波江北兴欣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8.00 

24 
宁波北仑兴欣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6.00 

25 
慈溪市兴欣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00 

26 
宁波众特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2.00 

27 
宁波圣菲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3.00 

28 
宁波金润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3.00 

29 
宁波市欣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3.00 

30 
宁波轿辰美通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3.00 

31 
舟山市金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00 

32 
宁波天源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3.00 

33 
宁波市翔源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2.00 

34 
宁波轿辰诚通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2.00 

35 
宁波轿辰金冠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12.00 

36 
鼎宏保险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租赁费 58.36 

上述提供租赁服务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预计不超过 347.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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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劳务服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发生金额 

1 
宁波市兴欣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代理服务费 3.00 

上述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预计不超过 3.00万元。 

（三）向关联方采购汽车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发生金额 

1 
宁波轿辰宝晨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50.00 

2 
宁波润达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50.00 

3 
宁波市康发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1000.00 

4 
宁波轿辰甬宸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100.00 

5 
宁波兴宁达众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100.00 

6 
宁波轿辰众捷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50.00 

7 
宁波金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50.00 

8 
宁波轿辰丰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20.00 

9 
宁波市坤源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30.00 

10 
宁波市兴欣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100.00 

11 
宁波众特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38.00 

12 
宁波市欣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15.00 

13 
宁波天源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汽车 20.00 

上述关于采购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预计不超过 162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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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关联方采购车辆维修服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发生金额 

1 
宁波润达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采购 车辆维修费 5.00 

2 
宁波金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采购 车辆维修费 10.00 

3 
慈溪金港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采购 车辆维修费 6.00 

4 
宁波北仑之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车辆维修费 5.00 

5 
宁波市兴欣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车辆维修费 3.00 

6 
宁波北仑兴欣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 车辆维修费 5.00 

7 
宁波轿辰格瑞新能源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 车辆维修费 5.00 

上述关于采购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预计不超过 39.00万元。 

（五）向关联方采购拖车服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发生金额 

1 
宁波轿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拖车服务 5.00 

上述关于采购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预计不超过 5.00万元。 

（六）向关联方租赁房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发生金额 

1 
宁波轿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租赁 租入房屋 6.00 

上述关于租赁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预计不超过 6.00万元。 
 

二、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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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3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就上述

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本议案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致使出席董事会的

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故将直接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以市

场价格为依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在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的

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轿辰集团下属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拥有集采价格、维修资源等

优势，也存在为车主提供事故维修代步车需求，依据市场化原则，

与上述关联方公平、公开进行交易是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

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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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

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宁波今日共享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宁波今日共享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月 23日 


